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加　急 环办科财函 〔２０２３〕１０８号

关于开展环境服务业财务统计调查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生态环境局:

按照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统计局关于加强和完善服务业

统计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１〕４２号)和国家统计局

«部门服务业财务统计报表制度 (试行)» (２０２２年统计年报

和２０２３年定期统计报表)要求,我部将继续开展环境服务业

财务统计调查工作.现将国家统计局批准的 «环境服务业财

务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 〔２０２３〕４３号)印发给你们 (见附

件),请做好组织实施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制度有效期

«环境服务业财务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 〔２０２３〕４３号)

有效期至２０２６年２月,有效期内各年度环境服务业财务统计

调查均执行本制度.

二、调查进度安排

(一)请各有关单位及时启动统计调查工作,调查对象登



录环境服务业财务统计调查系统 (网址:https://１１４．２５１．

１０．１２:８４４３/tbdw/)填报本单位数据;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于

２０２３年４月３０日前登录系统 (网址:https://１１４．２５１．１０．

１２:８４４３/dcjg/)完成２０２２年度本行政区域环境服务业财务统

计调查数据审核和上报工作,５月３１日前依据终审意见完成

数据核改.请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于７月１０日前将２０２２年度

环境服务业财务统计调查数据汇总表和年度统计工作总结

(含统计调查单位名录库年度变动情况及说明)加盖公章后报

送我部,电子版发送联系人邮箱.

(二)２０２４－２０２６年,请各地于当年１月启动统计调查工

作,并按照上述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于７月１０日前将年度

统计调查数据汇总表和年度统计工作总结报送我部.

三、统计质量管理

各地应将环境服务业财务统计调查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

划,落实工作机构、人员、经费等保障条件,精心组织,强

化统计调查质量管理和控制.

(一)在准备阶段把住名录关,确保应报尽报.在实施统

计调查前,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依据 «环境服务业财务统计调

查制度»确定的统计范围,结合当地环境、统计、税务、市场

监管等部门掌握的相关名录,开展本行政区域单位比对清查,

更新统计调查单位名录库,确保统计口径内单位应报尽报.

—２—



(二)在启动阶段把住人员关,确保基础扎实.各省级生

态环境部门应加强统计调查人员培训和队伍管理,每年报备

本单位统计调查工作人员变动情况,并做好市、县级统计调

查工作的技术培训及调查对象的填报培训工作,切实提升统

计调查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及调查对象的法律意识.

(三)在实施阶段把住出口关,确保真实有效.各省级生

态环境部门要强化数据源头质量管理,严格落实调查对象单

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和填表人三级审核确认的填报要求,

指导调查对象建立健全统计工作管理制度,设置原始记录、

统计台账,严格防范和坚决抵制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四)在上报阶段把住审核关,确保完整可靠.各省级生

态环境部门严格按要求审核,加大对调查对象填报数据准确

性、完整性、逻辑性、协调性的审核力度,确保统计数据协

调匹配、趋势合理.审核过程中,合格数据逐级上报,不合

格数据形成审核意见后逐级退回调查对象重新填报,修改后

再审核上报.

四、数据分析应用

请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围绕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工作及本

区域重点工作,结合宏观经济、政策、市场等方面的资料和

数据,充分利用其他部门权威统计数据,组织开展统计调查

数据挖掘和分析,不断提升环境服务业统计调查数据分析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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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

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

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

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

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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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统计局关于加强和完善服务业统计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1〕

42 号）和《部门服务业财务统计报表制度（试行）》（2022 年统计年报和 2023年定期统计报表）文件的

精神，了解我国环境服务业发展状况，为各级政府进行宏观管理和决策提供依据，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

基础数据，依照《统计法》的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二）调查内容 

本制度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单位的基本情况、财务状况、从业人员数量等。 

（三）调查对象和统计范围 

调查对象：正式登记注册的从事环境服务活动并独立核算的企业、行政和事业法人单位。 

统计范围：地域范围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行业范围包括环境与生态监

测检测服务（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为 746）、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为 77，

不含 7711 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7712 自然遗迹保护管理，7713 野生动物保护，7714 野生植物保护，

7715动物园、水族馆管理服务和 7716植物园管理服务）。 

（四）调查频率和时间 

本制度报告期别为年度报表，调查时期为上一年度的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五）调查方法 

本制度采用全面调查方法。 

（六）调查组织方式 

本制度由生态环境部统一组织实施，执行在地统计原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调查组织实施工作，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行政区域数据采集、

审核、汇总和上报。 

调查单位采取联网直报方式通过专用软件系统填报数据。 

填报数据经地市级、省级、国家级调查工作机构逐级审核。 

（七）报送要求 

报送时间为本年度 4 月 30 日前；报送方式为调查单位网上直接报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本行政区域统计数据汇总表加盖公章后报送生态环境部。 

调查单位应严格按照本制度规定的上报时间报送数据并保证填报数据的真实准确，不得虚报、瞒报。 

本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的统计分类标准和代码，调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 

所有调查单位均须填写环服基 1表，环服基 2表、环服基 3表、环服基 4表由调查单位根据其所

执行的会计准则制度类别选择填写。 

报表报出日期按照网上报送的实际日期填写。 

报表中数值数据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小数点后保留一位数字，文字内容一律用简体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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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中收入、支出、利润等数值均按调查时期当年价格计算。 

（八）质量控制 

本制度针对统计业务流程的各环节进行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和控制。统计实施启动阶段分级开展调查

技术培训；数据采集阶段要求调查单位在正式网上报送报表前由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和填表人对每

张报表进行审核确认；数据处理阶段由各级调查工作机构采取逻辑审核、纵向比对等方法，通过专用软

件系统自动审核与人工审核相结合等方式对统计数据进行逐级审核。 

（九）数据发布 

本制度取得的统计数据依据《部门服务业财务统计报表制度（试行）》（2022 年统计年报和 2023 年

定期统计报表）中的相关要求，报送至国家统计局，主要用于国民经济核算，暂不公开发布。 

（十）统计信息共享 

综合统计数据可于每年统计结束后在本系统内共享使用，共享责任单位为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

共享责任人为科技与财务司主管统计工作负责人。 

（十一）使用单位名录库情况 

本制度使用由国家统计局名录库、2011年全国环保产业调查单位名录库、本系统基本单位名录中统

计范围内的单位名录构成的环境服务业财务统计调查单位名录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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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 表 目 录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统 计 范 围 报 送 单 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页

码 

环服基 1 表 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年报 
环境服务业从业法

人单位 

各省级生态环境

行政主管部门 
本年度 4 月 30 日

前网络填报 
7 

环服基 2 表 企业财务状况 年报 

环境服务业中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制度

的单位 

各省级生态环境

行政主管部门 
本年度 4 月 30 日

前网络填报 
8 

环服基 3 表 行政单位财务状况 年报 

环境服务业中执行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

的行政单位 

各省级生态环境

行政主管部门 
本年度 4 月 30 日

前网络填报 
9 

环服基 4 表 事业单位财务状况 年报 

环境服务业中执行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

的事业单位 

各省级生态环境

行政主管部门 
本年度 4 月 30 日

前网络填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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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表式 

 

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２０ 年 

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02 单位名称（公章）  

0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04 环境服务业从业起始年份   □□□□年 

05 单位注册地址   注册地行政区划代码   □□□□□□ 

06 注册资本/注册资金（万元） 

07 单位实际所在地地址       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   □□□□□□ 

08 

联系方式 

长途区号      

固定电话         

电话分机号       

移动电话            

传真号码         

传真分机号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网址  

09 
主营业务行业代码  □□□□ 

行业名称 

10 

主要业务活动： 

 

1 业务活动类别代码 □□□□ 

年收入万元 

2 业务活动类别代码 □□□□ 

年收入万元 

3 业务活动类别代码 □□□□ 

年收入万元 

11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人 

12 
机构类型  □□  

10 企业   20 事业单位   30机关    

13 
执行会计准则制度类别  □ 

1 企业会计准则制度       2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行政单位）      3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事业单位） 

14 市场主体统计类别    □□□ 

15 企业控股情况  □   1 国有控股  2 集体控股  3 私人控股  4 港澳台商控股  5 外商控股  6 其他 

16 
服务类别    □（可多选） 

1 环境与生态监测检测  2 生态保护  3 环境治理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凡列入本制度调查范围的法人单位均须填报本表。 

2.本表内选项除注明“可多选”外，均为单一选项。  

表    号：       环服基 1 表 

制定机关：       生态环境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3〕43号 

有效期至：       2026 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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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务状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实际 

甲 乙 丙 1 

存货 万元 01  

固定资产原价 万元 02  

累计折旧 万元 03  

其中：本年折旧 万元 04  

资产总计 万元 05  

负债合计 万元 06  

营业收入 万元 07  

营业成本 万元 08  

税金及附加 万元 09  

销售费用 万元 10  

管理费用 万元 11  

其中：差旅费 万元 12  

财务费用 万元 13  

其中：利息净支出 万元 14  

资产减值损失 万元 1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万元 16  

投资收益 万元 17  

其他收益 万元 18  

营业利润 万元 19  

营业外收入 万元 20  

其中：政府补助 万元 21  

应付职工薪酬 万元 22  

应交增值税 万元 23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在环服基 1 表“13 执行会计准则制度类别”中选填了“1 企业会计准则制度”的法人单位（包括实行企业化管 

理、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制度的事业单位），均须填报本表。 

2.本表应付职工薪酬按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填报。 

3.审核关系:04≤03，12≤11，21≤20。 

 

 
 
 
 
 
 
 
 
 
 
 
 
 
 
 
 
 

表    号：       环服基 2 表 

制定机关：       生态环境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3〕43号 

有效期至：       2026 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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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单位财务状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实际 

甲 乙 丙 1 

存货 万元 01  

固定资产原价 万元 02  

公共基础设施本年折旧 万元 03  

保障性住房本年折旧 万元 04  

资产总计 万元 05  

负债合计 万元 06  

本年收入合计 万元 07  

本年支出合计 万元 08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万元 09  

商品和服务支出 万元 10  

其中：取暖费 万元 11  

差旅费 万元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万元 13  

劳务费 万元 14  

工会经费 万元 15  

福利费 万元 16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万元 17  

          其中：抚恤金 万元 18  

生活补助 万元 19  

救济费 万元 20  

助学金 万元 21  

奖励金 万元 22  

生产补贴 万元 23  

    应交增值税 万元 24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在环服基 1 表“13 执行会计准则制度类别”中选填了“2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行政单位）” 的法人单位，均须填 

报本表。 

2.审核关系：09+10+17≤08，11+12+13+14+15+16≤10，18+19+20+21+22+23≤17。 
 

 

 

 

 

 

 

 

 

 

 

 

 

 

 

表    号：       环服基 3 表 

制定机关：       生态环境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3〕43号 

有效期至：       2026 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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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财务状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实际 

甲 乙 丙 1 

存货 万元 01  

固定资产原价 万元 02  

公共基础设施本年折旧 万元 03  

保障性住房本年折旧 万元 04  

资产总计 万元 05  

负债合计 万元 06  

本年收入合计 万元 07  

  其中：事业收入 万元 08  

经营收入 万元 09  

本年支出合计 万元 10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万元 11  

商品和服务支出 万元 12  

其中：取暖费 万元 13  

差旅费 万元 14  

因公出国（境）费用 万元 15  

劳务费 万元 16  

工会经费 万元 17  

福利费 万元 18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万元 19  

          其中：抚恤金 万元 20  

生活补助 万元 21  

救济费 万元 22  

助学金 万元 23  

奖励金 万元 24  

生产补贴 万元 25  

  经营支出 万元 26  

应交增值税 万元 27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在环服基 1 表“13 执行会计准则制度类别”中选填了“3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事业单位）”的法人单位（不包 

括实行企业化管理、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制度的事业单位），均须填报本表。 

2.审核关系：08+09≤07，11+12+19+26≤10，13+14+15+16+17+18≤12，20+21+22+23+24+25≤19。 

表    号：       环服基 4 表 

制定机关：       生态环境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3〕43号 

有效期至：       2026 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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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指标解释 

 

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指由登记主管部门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共 18 位，由 1 位登记管理部门代码、1 位机构类别代码、6 位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9

位主体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和 1位校验码组成。 

单位名称（公章）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与《企业营业执照》上名称一致的单位全称。不

得填写简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指行政、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凡企业正在更换法定代

表人，尚未办理登记手续的，以实际负责人为准。 

环境服务业从业起始年份  指填报单位开始从事环境服务业的年份。合并或兼并等重组的企业，填

写重组前主要企业开始从事环境服务业的年份。 

单位注册地址  指填报单位在相关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注册的地址，即填报单位办理登记注册所

在的省（区、市）、地（区、市、州、盟）、县（区、市、旗）、乡（镇）以及具体街（村）的名称和

详细的门牌号码。不要填写通讯信箱号。 

注册地行政区划代码  由 6位数码组成，指单位注册所在地，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县及县以上行

政区划代码》填列。此项可在数据录入时通过调查软件选填。 

注册资本  即法定资本，指公司制企业章程规定的全体股东或发起人认缴、并依法在公司登记机关

登记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本总额。 

注册资金  指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企业的股东实际缴付的出资数额；或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

制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经营管理的财产或者全部财产的货币表现。 

单位实际所在地地址  指填报单位实际所在的省（区、市）、地（区、市、州、盟）、县（区、市、

旗）、乡（镇）以及具体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要填写通讯信箱号。 

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  由 6位数码组成，指单位实际所在地，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县及县以上行

政区划代码》填列。此项可在数据录入时通过调查软件选填。 

联系方式  指填报单位（或主管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部门）对外联系的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传真

电话、邮政编码、电子信箱和网站地址等。 

主营业务行业代码  根据填报单位主营业务的社会经济活动性质对各类单位进行的分类，对照附录

（二）主营业务行业代码填列 4位行业代码。 

主要业务活动  具体填写填报单位的一至三种主要业务活动名称，并按其重要程度或收入所占比

重，从大到小顺序排列。根据附录（三）主要业务活动类别填报代码填列 4位代码。 

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业)后活动性质填写主要业务活动名称及代码。 

年收入  指填报单位报告期内从事与所选业务活动代码对应的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总额。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指填报单位在年末从事环境服务的实有人员数。包括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

http://search.xinmin.cn/?q=%E7%BB%84%E7%BB%87%E6%9C%BA%E6%9E%84%E4%BB%A3%E7%A0%81
http://baike.baidu.com/view/842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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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之和。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反映了各单位实际参加相关

工作的全部劳动力。 

机构类型  划分为企业(10)、事业单位(20)、机关(30)。 

企业（10）：包括①领取《企业营业执照》的各类企业；②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③由其他行政

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审批成立，且具备法人条件的企业；④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但实际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的企业；⑤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各类产业活动单位或经营

单位；⑥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但实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且符合产业活动单位条件的企业法人的本部及分

支机构。 

事业单位（20）：包括①经机构编制部门批准成立和登记或备案，领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取得

法人资格的单位；②由其他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审批成立，且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③

事业法人单位的本部及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 

机关(30)：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政党机关、政协组织、人民解放军、

武警部队和其他机关；还包括机关法人单位的本部，以及国家权力机关分支机构、国家行政机关分支或

派出机构、人民法院分支机构、人民检察院分支机构等。 

①国家权力机关：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

办事机构。 

②国家行政机关：指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以及地区行政行署。 

③国家司法机关：指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④政党机关：指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和所属办事机构、各民主党派各级机关和办事机构。 

⑤政协组织：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别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 

执行会计准则制度类别  分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制度、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两种情况。 

①企业会计准则制度：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制度的企业（单位）选填此项。包括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

制度的企业单位和实行企业化管理、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制度的事业单位。 

②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单位选填此项。包括各类行政机关、政党机关和事

业单位，但不包括实行企业化管理、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制度的事业单位。 

市场主体统计类别  本指标根据附录（一）市场主体统计类别与代码填列 3位代码。依据《关于市

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以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类型为基础，根据统计工作的需要，对各种市场主体

进行再分类。具体划分为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个体

工商户、其他市场主体六大类。 

内资企业分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其他内

资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包括登记注册为“内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内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外

商投资企业投资）”、“内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和“内资分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分

公司（国有独资）”等类型的市场主体。根据相关属性，将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划分为国有独资公司、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和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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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包括登记注册为“内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内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上

市）”和“内资分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等类型的市场主体。根据相关属性，将股份有限公

司进一步划分为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司企业法人包括登记注册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和“联营”等类型

的市场主体。根据相关属性，将非公司企业法人进一步划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

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和联营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包括登记注册为“个人独资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的市场主体。 

合伙企业包括登记注册为“合伙企业”和“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的市场主体。 

其他内资企业包括除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之

外，登记注册为“内资企业法人”和“内资集团”等类型的市场主体。 

港澳台投资企业包括登记注册为“港、澳、台投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和“港、澳、台投资企业非公司”等类型的市场主体。根据相关属性，将港澳台投资企业进

一步划分为港澳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合伙企业和其他港澳台投

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包括登记注册为“外商投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外

国（地区）公司分支机构”和“外资集团”等类型的市场主体。根据相关属性，将外商投资企业进一步

划分为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和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包括登记注册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的

市场主体。 

个体工商户是指登记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的市场主体。 

其他市场主体包括除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个

体工商户之外的市场主体。 

    企业控股情况  指根据企业实收资本中某类经济成分的出资人的实际投资情况，或出资人对企业资

产的实际控制、支配程度进行分类。具体分为国有控股、集体控股、私人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外商控

股和其他六类。该指标限企业填报。 

国有控股：是指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

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国有绝对控股。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经济成分的

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

占比例的国有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国有协议

控股。投资双方各占 50%，且未明确由谁绝对控股的企业，若其中一方为国有经济成分的，一律按国有

控股处理。 

集体控股：是指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集体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

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集体绝对控股。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集体经济成分的

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

占比例的集体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集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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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 

私人控股：是指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私人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

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私人绝对控股。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私人经济成分的

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

占比例的私人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私人协议

控股。 

港澳台商控股：是指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港澳台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

所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港澳台商绝对控股。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港澳

台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

成分的出资人所占比例的港澳台商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

际控制权的港澳台商协议控股。 

外商控股：是指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外商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企

业全部实收资本（股本）的比例大于 50%的外商绝对控股。在企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外商经济成分的

出资人拥有的实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 50%，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方经济成分的出资人所

占比例的外商相对控股；或者虽不大于其他经济成分，但根据协议规定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外商协议

控股。 

其他：是指除国有控股、集体控股、私人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外商控股以外的控股方式。 

服务类别  指填报单位从事环境服务业务活动的类别。可多选，包括“1环境与生态监测检测”“2

生态保护”“3环境治理”。服务类别的具体注释详见附录（二）主营业务行业代码的说明。 

 

企业财务状况 

存货  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

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或物料等，通常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半成品、产成品、商品以及周转材

料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其中：“年初存货”根据会计“资产

负债表”中“存货”项目的年初余额数填报。注意：“存货”具有实物形态，不属于无形资产，由于企业

持有存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出售，所以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购置的土地、尚未销售的商品房等均计

入“存货”。 

固定资产原价  指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企业在购置、自行建造、安装、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某

项固定资产时所发生的全部支出总额。根据会计“固定资产”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填报。 

累计折旧  指企业在报告期末提取的历年固定资产折旧累计数。包括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等的

折旧费。根据会计“累计折旧”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填报。 

本年折旧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合计数。可根据会计“累计折旧”科目的本期贷

方累计发生额填报；或者，可根据会计“财务状况变动表”中“固定资产折旧”项的数值填报。若企业

执行 2001年《企业会计制度》，可以根据会计核算中《资产减值准备、投资及固定资产情况表》内“当

年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总额”项本年增加数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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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

益的资源。包括企业拥有的土地、办公楼、厂房、机器、运输工具、存货等实物资产和现金、存款、应

收账款和预付账款等金融资产。资产一般按流动性（资产的变现或耗用时间长短）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

动资产。其中流动资产可分为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

款、存货等；非流动资产可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等。根据会计“资

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负债合计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包括银

行贷款、借款、应付账款、应付职工工资、应付职工福利费、应交税金等企业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根

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合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负债一般按偿还期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负债合计=流动负债合计+非流动负债合计；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负债包括流动负债和

长期负债。 

营业收入  指企业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生产经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

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年累

计数填报。 

营业成本  指企业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实际成本。“营

业成本”应当与“营业收入”进行配比。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根据会计“利润

表”中“营业成本”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税金及附加  指企业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按税法规定应缴纳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

环境保护税、教育费附加、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根据会计“利润表”

中“税金及附加”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销售费用  指企业在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保险费、包装费、

展览费和广告费、商品维修费、预计产品质量保证损失、运输费、装卸费等以及为销售本企业商品而专

设的销售机构（含销售网点、售后服务网点等）的职工薪酬、业务费、折旧费等经营费用。房地产企业

销售费用指企业在从事主要经营业务过程中所发生的各项销售费用，包括转让、销售、结算和出

租开发产品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利润表”中“销售费

用”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费用（或经

营费用）”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管理费用  指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企业在筹建期间内发生的开办

费、董事会和行政管理部门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生的，或者应当由企业统一负担的公司经费等。为了与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保持一致，“管理

费用”不包含“研发费用”。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目的本年

累计数填报。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将会计“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目本年累计数减“研

究费用”项目本年累计数后填报。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以及未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的企业，在会计“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

目的本年累计数的基础上，根据会计“管理费用”科目下的“研究费用”明细科目，将“研发费用”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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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后填报。 

差旅费  指企业各部门发生的差旅费。包括市内公出的交通费和外地出差的差旅费。根据生产成本、

期间费用等会计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汇总填报。 

财务费用  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筹资费用，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利

息支出（减利息收入）、汇兑损失（减汇兑收益）以及相关的手续费等。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财务费

用”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利息净支出  指企业短期借款利息、长期借款利息、应付票据利息、票据贴现利息、应付债券利息、

长期应付引进国外设备款利息等利息支出减去银行存款等的利息收入后的净额。 

资产减值损失  指企业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所形成的损失。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

失”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未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填 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指企业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以及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

资性房地产、衍生工具、套期保值业务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根据会计

“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如果会计“利润表”未设置该项目，填

0。  

投资收益  指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或投资损失，反映企业以各种方式对外投资所取得的收益。根据

会计“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如为投资损失以“-”号记。 

其他收益  指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以及其他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且计入该其他收益的项目。

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其他收益”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如果会计“利润表”未设置该项目，填 0。 

营业利润  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利润。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利润”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

根据会计“损益表”中“营业利润”项目、“投资收益”项目的本年累计数之和填报。  

营业外收入  指企业发生的除营业利润以外的收益，主要包括债务重组利得、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

的政府补助、盘盈利得、捐赠利得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

“利润表”中“营业外收入”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根据会计“损益

表”中“营业外收入”项目、“补贴收入”项目的本年累计数之和填报。 

政府补助  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府作为所有者投入的资

本。包括财政贴息、研究开发补贴、政策性补贴等。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外收入”项目中相关

政府补助的本期金额数填报。对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仅有采用总额法核算且计入当期损益的政

府补助体现在“其他收益”项目和“营业外收入”项目中。 

应付职工薪酬（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  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

种形式的报酬或补偿。包括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

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带薪缺勤，

利润分享计划，非货币性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的报酬或补偿。如果企业

财务报告附注中包含“应付职工薪酬”项目，则根据其“应付职工薪酬列示”部分的合计项的本期增加

额填报。或者，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应付职工薪酬”科目

的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填报；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应将本年上述职工薪酬包含的项目归并填

http://baike.so.com/doc/3102520-3270204.html
http://baike.so.com/doc/2579777-2724200.html
http://baike.so.com/doc/612398-648420.html
http://baike.so.com/doc/612398-6484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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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应付职工薪酬”应包含“劳务派遣人员薪酬”，但不得重复计入。如果企业财务报告或会计账簿

中的“应付职工薪酬”不含“劳务派遣人员薪酬”，则应加“劳务派遣人员薪酬”后填报。如果“劳务

派遣人员薪酬”已按类别拆分并分别计入“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目下的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福

利费等明细科目，则表明“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目已包含“劳务派遣人员薪酬”，此时不应加“劳务

派遣人员薪酬”。 

应交增值税  指按照税法规定，以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的增值额和货物进口金额为计税依据而课征的一种流转税。填报本指标时，应按权责发生制核算企业本

期应负担的增值税，有两种计算方法，可选其一，一旦确定，原则上不得更改。 

计算方法一： 

根据本期会计科目（1）“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出口退税”年初至期末贷方累计发生额

（一般与期末贷方余额相等，因为年初贷方余额为零），（2）“进项税额”年初至期末借方累计发生额，

即期末借方余额 － 年初借方余额，（3）“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减免税款”年初至期末借方

累计发生额（一般与期末借方余额相等，因为年初借方余额为零），取值后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填报： 

应交增值税 = 销项税额 － （进项税额 － 进项税额转出） －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 减免税款 + 出口退税 

计算方法二： 

根据本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以“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15号”版

式为例）“销项税额”（第 11栏）、“进项税额”（第 12栏）、“进项税额转出”（第 14栏）、“免、

抵、退应退税额”（第 15栏）、“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第 21栏）、“按简易计税办法计

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第 22栏）、“应纳税额减征额”（第 23栏）栏目“一般项目”列中“本

年累计”列，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填报： 

应交增值税 = 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免、抵、退应退税额） + 简易计税办法计 

算的应纳税额 + 按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 － 应纳税额减征额 

计算方法说明及填报要求： 

（1）计算公式均体现权责发生制，本期发生的进项税额全部参与计算，相当于不设置留抵，同时也

不抵扣会计账簿或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中上年年末留抵的进项税额，公式计算结果可以为负数。 

（2）按照公式计算本指标后，不应再加增值税减免税额，因为这部分价值不再形成企业缴纳义务。 

 

行政单位财务状况 

存货  指政府会计主体在开展业务活动及其他活动中为耗用或出售而储存的各种物资，包括材料、

产品、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等，以及未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用具、装具、动植物等的实际成本。 

固定资产原价  指使用年限超过 1 年（不含 1 年）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

保持原来物质形态的资产。包括房屋和构筑物、专用设备、通用设备、图书、家具、装具等。根据部门

决算“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有关项目的年末数填报。 

公共基础设施本年折旧  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对公共基础设施计提折旧，但政府会计主体持续进行良

好的维护使得其性能得到永久维持的公共基础设施和确认为公共基础设施的单独计价入账的土地使用

权除外。 



 

18 

公共基础设施应计提的折旧总额为其成本，计提公共基础设施折旧时不考虑预计净残值。 

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对暂估入账的公共基础设施计提折旧，实际成本确定后不需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

额。 

保障性住房本年折旧  为了反映保障性住房累计折旧增减变动情况，行政单位应设置“保障性住房

累计折旧”科目，其性质和结构与“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相同。 

资产总计  指政府会计主体占有或者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占有是指单位对经济资源

拥有法律上的占有权。由单位直接支配，供社会公众使用的政府储备物资、公共基础设施等，也属于单

位核算的资产。单位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根据部门决算“资产负

债表”中资产总计有关项目的年末数填报。 

负债合计  指政府会计主体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需要以资产等偿还的债务。单位的负债按照流

动性，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根据部门决算“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合计有关项目的年末数填报。 

本年收入合计  指政府会计主体本年度取得的全部收入。根据部门决算“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中对

应项目填报。 

本年支出合计  指政府会计主体本年度全部支出。根据部门决算“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中对应项

目填报。 

工资福利支出  指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

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具体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伙食费、伙食补助费和

绩效工资等。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商品和服务支出  指单位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支出（不包括用于购置固定资产的支出、战略性和应急

储备支出）。具体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

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

装备购置费、专用燃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

费用及上述科目未包括的商品和服务支出。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取暖费  指单位取暖用燃料费、热力费、炉具购置费、锅炉临时工的工资、节煤奖以及由单位支付

的在职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宿舍取暖费等。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的

对应项目填报。 

差旅费  指单位工作人员出差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干部及大中专学生调遣费，调

干家属旅费补助等。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的对应项目填报。 

因公出国（境）费用  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

费等支出。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的对应项目填报。 

劳务费  指支付给单位和个人的劳务费用，如临时聘用人员、钟点工工资，稿费、翻译费，评审费

等。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的对应项目填报。 

工会经费  指单位按规定提取的工会经费。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

出”的对应项目填报。 

福利费  指单位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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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应项目填报。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指政府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包括离休费、退休费、退职（役）费、

抚恤金、生活补助、救济费、医疗费、助学金、奖励金、生产补贴、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

和其他未包括在上述科目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等。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抚恤金  指按规定开支的烈士遗属、牺牲病故人员遗属的一次性和定期抚恤金，伤残人员的抚恤金，

离退休人员等其他人员的各项抚恤金。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的对应项目填报。 

生活补助  指按规定开支的优抚对象定期定量生活补助费，退役军人生活补助费，行政单位职工和

遗属生活补助，因公负伤等住院治疗、住疗养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长期赡养人员补助费，由于国家实

行退耕还林禁牧舍饲政策补偿给农牧民的现金、粮食支出，对农村党员、复员军人以及村干部的补助支

出，看守人员和犯人的伙食费、药费等。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的对应项目填报。 

救济费  指按规定开支的城乡贫困人员、灾民、归侨、外侨及其他人员的生活救济费，包括城市居

民的最低生活保障费，随同资源枯竭矿山破产但未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的矿山所属集体企业退休人员按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发放的生活费，农村五保供养对象、贫困户、麻风病人的生活救济费，精简退职老弱残

职工救济费，福利、救助机构发生的收养费以及救助支出等。实物形式的救济也在此科目反映。根据部

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的对应项目填报。 

助学金  指各类学校学生助学金、奖学金、学生贷款、出国留学（实习）人员生活费，青少年业余

体校学员伙食补助费和生活费补贴，按照协议由我方负担或享受我方奖学金的来华留学生、进修生生活

费等。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的对应项目填报。 

奖励金  指政府各部门的奖励支出，如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奖励、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奖励、独生子女

父母奖励等。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的对应项目填报。 

生产补贴  指各种对个人发放的生产补贴支出。如国家对农民发放的农机具购置补贴、良种补贴、

粮食直补以及发放给残疾人的各种生产经营补贴。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的对应项目填报。 

应交增值税  指按照税法规定，以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的增值额和货物进口金额为计税依据而课征的一种流转税。填报本指标时，应按权责发生制核算单位本

期应负担的增值税，有两种计算方法，可选其一，一旦确定，原则上不得更改。 

计算方法一： 

根据本期会计科目（1）“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出口退税”年初至期末贷方累计发生额

（一般与期末贷方余额相等，因为年初贷方余额为零），（2）“进项税额”年初至期末借方累计发生额，

即期末借方余额 － 年初借方余额，（3）“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减免税款”年初至期末借方

累计发生额（一般与期末借方余额相等，因为年初借方余额为零），取值后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填报： 

应交增值税 = 销项税额 － （进项税额 － 进项税额转出） －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 减免税款 + 出口退税 

计算方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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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以“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15号”版

式为例）“销项税额”（第 11栏）、“进项税额”（第 12栏）、“进项税额转出”（第 14栏）、“免、

抵、退应退税额”（第 15栏）、“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第 21栏）、“按简易计税办法计

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第 22栏）、“应纳税额减征额”（第 23栏）栏目“一般项目”列中“本

年累计”列，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填报： 

应交增值税 = 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免、抵、退应退税额） + 简易计税办法计 

算的应纳税额 + 按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 － 应纳税额减征额 

计算方法说明及填报要求： 

（1）计算公式均体现权责发生制，本期发生的进项税额全部参与计算，相当于不设置留抵，同时也

不抵扣会计账簿或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中上年年末留抵的进项税额，公式计算结果可以为负数。 

（2）按照公式计算本指标后，不应再加增值税减免税额，因为这部分价值不再形成企业缴纳义务。 

  

事业单位财务状况 

存货  指政府会计主体在开展业务活动及其他活动中为耗用或出售而储存的各种物资，包括材料、

产品、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等，以及未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用具、装具、动植物等的实际成本。 

固定资产原价  指使用年限超过 1 年（不含 1 年）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

保持原来物质形态的资产。包括房屋和构筑物、专用设备、通用设备、图书、家具、装具等。根据部门

决算“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有关项目的年末数填报。 

公共基础设施本年折旧  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对公共基础设施计提折旧，但政府会计主体持续进行良

好的维护使得其性能得到永久维持的公共基础设施和确认为公共基础设施的单独计价入账的土地使用

权除外。 

公共基础设施应计提的折旧总额为其成本，计提公共基础设施折旧时不考虑预计净残值。 

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对暂估入账的公共基础设施计提折旧，实际成本确定后不需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

额。 

保障性住房本年折旧  为了反映保障性住房累计折旧增减变动情况，行政单位应设置“保障性住房

累计折旧”科目，其性质和结构与“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相同。 

资产总计  指政府会计主体占有或者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占有是指单位对经济资源

拥有法律上的占有权。由单位直接支配，供社会公众使用的政府储备物资、公共基础设施等，也属于单

位核算的资产。单位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根据部门决算“资产负

债表”中资产总计有关项目的年末数填报。 

负债合计  指政府会计主体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需要以资产等偿还的债务。单位的负债按照流

动性，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根据部门决算“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合计有关项目的年末数填报。 

本年收入合计  指政府会计主体本年度取得的全部收入。根据部门决算“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中对

应项目填报。 

事业收入  指政府会计主体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根据部门决算“收入支出决

算总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经营收入  指政府会计主体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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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部门决算“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本年支出合计  指政府会计主体本年度全部支出。根据部门决算“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中对应项

目填报。 

工资福利支出  指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

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具体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伙食费、伙食补助费和

绩效工资等。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商品和服务支出  指单位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支出（不包括用于购置固定资产的支出、战略性和应急

储备支出）。具体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

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

装备购置费、专用燃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

费用及上述科目未包括的商品和服务支出。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取暖费  指单位取暖用燃料费、热力费、炉具购置费、锅炉临时工的工资、节煤奖以及由单位支付

的在职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宿舍取暖费等。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的

对应项目填报。 

差旅费  指单位工作人员出差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干部及大中专学生调遣费，调

干家属旅费补助等。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的对应项目填报。 

因公出国（境）费用  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

费等支出。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的对应项目填报。 

劳务费  指支付给单位和个人的劳务费用，如临时聘用人员、钟点工工资，稿费、翻译费，评审费

等。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的对应项目填报。 

工会经费  指单位按规定提取的工会经费。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

出”的对应项目填报。 

福利费  指单位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

的对应项目填报。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指政府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包括离休费、退休费、退职（役）费、

抚恤金、生活补助、救济费、医疗费、助学金、奖励金、生产补贴、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

和其他未包括在上述科目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等。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抚恤金  指按规定开支的烈士遗属、牺牲病故人员遗属的一次性和定期抚恤金，伤残人员的抚恤金，

离退休人员等其他人员的各项抚恤金。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的对应项目填报。 

生活补助  指按规定开支的优抚对象定期定量生活补助费，退役军人生活补助费，事业单位职工和

遗属生活补助，因公负伤等住院治疗、住疗养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长期赡养人员补助费，由于国家实

行退耕还林禁牧舍饲政策补偿给农牧民的现金、粮食支出，对农村党员、复员军人以及村干部的补助支

出，看守人员和犯人的伙食费、药费等。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的对应项目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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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费  指按规定开支的城乡贫困人员、灾民、归侨、外侨及其他人员的生活救济费，包括城市居

民的最低生活保障费，随同资源枯竭矿山破产但未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的矿山所属集体企业退休人员按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发放的生活费，农村五保供养对象、贫困户、麻风病人的生活救济费，精简退职老弱残

职工救济费，福利、救助机构发生的收养费以及救助支出等。实物形式的救济也在此科目反映。根据部

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的对应项目填报。 

助学金  指各类学校学生助学金、奖学金、学生贷款、出国留学（实习）人员生活费，青少年业余

体校学员伙食补助费和生活费补贴，按照协议由我方负担或享受我方奖学金的来华留学生、进修生生活

费等。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的对应项目填报。 

奖励金  指政府各部门的奖励支出，如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奖励、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奖励、独生子女

父母奖励等。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的对应项目填报。 

生产补贴  指各种对个人发放的生产补贴支出。如国家对农民发放的农机具购置补贴、良种补贴、

粮食直补以及发放给残疾人的各种生产经营补贴。根据部门决算“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的对应项目填报。 

经营支出  指政府会计主体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各项

支出。根据部门决算“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应交增值税  指按照税法规定，以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的增值额和货物进口金额为计税依据而课征的一种流转税。填报本指标时，应按权责发生制核算单位本

期应负担的增值税，有两种计算方法，可选其一，一旦确定，原则上不得更改。 

计算方法一： 

根据本期会计科目（1）“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出口退税”年初至期末贷方累计发生额

（一般与期末贷方余额相等，因为年初贷方余额为零），（2）“进项税额”年初至期末借方累计发生额，

即期末借方余额 － 年初借方余额，（3）“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减免税款”年初至期末借方

累计发生额（一般与期末借方余额相等，因为年初借方余额为零），取值后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填报： 

应交增值税 = 销项税额 － （进项税额 － 进项税额转出） －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 减免税款 + 出口退税 

计算方法二： 

根据本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以“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15号”版

式为例）“销项税额”（第 11栏）、“进项税额”（第 12栏）、“进项税额转出”（第 14栏）、“免、

抵、退应退税额”（第 15栏）、“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第 21栏）、“按简易计税办法计

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第 22栏）、“应纳税额减征额”（第 23栏）栏目“一般项目”列中“本

年累计”列，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填报： 

应交增值税 = 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免、抵、退应退税额） + 简易计税办法计 

算的应纳税额 + 按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 － 应纳税额减征额 

计算方法说明及填报要求： 

（1）计算公式均体现权责发生制，本期发生的进项税额全部参与计算，相当于不设置留抵，同时也

不抵扣会计账簿或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中上年年末留抵的进项税额，公式计算结果可以为负数。 

（2）按照公式计算本指标后，不应再加增值税减免税额，因为这部分价值不再形成企业缴纳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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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附录 

（一）市场主体统计类别与代码 

——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 

 

 

代码 市场主体统计类别 代码 市场主体统计类别 

100 内资企业 200 港澳台投资企业 

110   有限责任公司 210   港澳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1     国有独资公司 220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12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230   港澳台投资合伙企业 

11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企业 

120   股份有限公司 300 外商投资企业 

121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310   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9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320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30   非公司企业法人 330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131     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 390   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132     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 400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133     股份合作企业 500 个体工商户 

134     联营企业 900 其他市场主体 

140   个人独资企业   

150   合伙企业   

190   其他内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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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营业务行业代码 

——依据国家统计局印发的《部门服务业财务统计报表制度（试行）》（2022 年统计年报和 2023 年定期统计报

表）中生态环境部的分工内容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网络

版）》编制。 

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说明 

74 专业技术服务业  

746 环境与生态监测检测服务  

7461 环境保护监测 

指对环境各要素，对生产与生活等各类污染源排放的液体、气

体、固体、辐射等污染物或污染因子指标进行的测试、监测和评估

活动。 

◇包括下列环境保护监测活动： 

— 企业环境监测； 

— 环境质量监测等第三方环境监测服务； 

— 环境监测数据平台开发和信息提供服务； 

— 其他环境监测服务：放射性污染监测服务、光污染监测服

务、其他未列明环境监测服务。 

空气污染监测服务 

— 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服务：汽车尾气监测服务、燃煤废气检

测服务、室内装修气体检测服务、建筑工地扬尘监测服务、其他城

市空气质量监测服务； 

— 支撑大气环境污染监测工程化； 

— 支撑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化； 

— 支撑先进工业烟气净工程化； 

— 支撑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污染控制工程化； 

— 支撑机动车污染排放控制工程化； 

— 工矿企业气体监测服务：煤矿有害气体监测服务、非金属

矿有害气体监测服务、制造企业有害气体监测服务、其他工矿企业

气体监测服务； 

— 其他空气污染监测服务； 

水污染监测服务 

— 内陆水系污染监测服务：内陆水系人为水污染监测服务、

内陆水系自然水质下降监测服务、其他内陆水系污染监测服务； 

— 海水污染监测服务：海洋废弃物倾倒检验服务、污水排海

检测服务、油轮漏油监测服务、海洋微生物监测服务、其他海水污

染监测服务； 

— 支撑先进水环境污染监测工程化； 

— 支撑土壤（地下水）环境监测评估工程化； 

— 工矿企业废水监测服务：采矿企业废水监测服务、制造企

业废水监测服务、其他工矿企业废水监测服务； 

— 其他水污染监测服务：生活废水监测服务、医疗废水监测

服务、其他未列明水污染监测服务； 

废料监测服务 

— 城市废料监测服务：生活垃圾监测服务、餐厅泔水监测服

务、医疗废料监测服务、其他城市废料监测服务； 

— 生产废料监测服务：工业废渣监测服务，报废、遗弃物品监

测服务，其他生产废料监测服务； 

— 其他废料监测服务； 

噪声污染监测服务 

— 城市噪声监测服务：建筑噪声监测服务、交通噪声监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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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说明 

务、其他城市噪声监测服务； 

— 工矿企业噪声监测服务； 

— 低频噪声源头诊治装备； 

— 其他噪声污染监测服务。 

◆不包括： 

— 高空大气监测，列入 7410（气象服务）； 

— 环境的监察、检查及执法活动，列入 9226（行政监督检查

机构）。 

7462 生态资源监测 

指对海洋资源、森林资源、湿地资源、荒漠化、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资源及外来物种的调查与监测活动，以及对生态工程的监测

活动。     

◇包括下列生态资源监测活动： 

— 土壤质量监测服务； 

— 沙漠化监测服务； 

— 森林生态监测服务； 

— 湿地生态监测服务； 

— 地质环境监测服务； 

— 海洋资源监测服务； 

— 野生动物调查与监测服务； 

— 珍稀濒危野生植物调查与监测服务； 

— 外来物种调查与监测服务； 

— 草原生态检测服务； 

— 生态效率评价服务； 

— 其他自然生态监测服务。 

◆不包括： 

—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列入 7463（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

控监测）。 

7463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监测 

◇包括下列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监测活动： 

—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 

— 外来入侵物种疫源疫病监测； 

— 其他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监测。 

◆不包括： 

— 濒危野生动物监测，列入 7462（生态资源监测）； 

— 野生动物调查与监测服务，列入 7462（生态资源监测）。 

77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771 生态保护  

7719 其他自然保护 

指除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自然遗迹保护管理、野生动植物

保护以外的其他自然保护活动。 

◇包括下列其他自然保护活动： 

— 生态功能保护区管理服务； 

— 生态示范区管理服务； 

— 森林固碳服务； 

— 生态保护区等管理服务； 

— 其他未列明自然生态保护服务。 

◆不包括： 

— 生态监测，分别列入 7462（生态资源监测）、7463（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防控监测）。 

772 环境治理业  

7721 水污染治理 指对江、河、湖泊、水库及地下水、地表水的污染综合治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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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说明 

动，不包括排放污水的搜集和治理活动。 

◇包括下列水污染治理活动： 

— 城市水域治理服务：城市水域垃圾清除服务、城市水域垃

圾运输服务、城市水域水草清理服务、城市水域水质下降处理服务、

其他城市水域治理服务； 

— 江、湖治理服务：江、湖垃圾清理服务，江、湖水草清理服

务，江、湖水质污染治理服务，其他江、湖治理服务； 

— 水库污染治理服务：水库垃圾清理服务、水库水草清理服

务、水库水质污染治理服务、其他水库污染治理服务； 

— 地下水污染治理服务； 

— 水污染治理服务； 

— 水处理自适应投加系统； 

— 支撑大型湖泊生态治理与修复技术工程化； 

— 地下水污染防治综合决策、地表水-地下水协同控制； 

— 其他水污染治理服务。 

◆不包括： 

— 城市生活污水治理和污水处理厂的活动，列入 4620（污水

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 城市污水排放，列入 7810（市政设施管理）； 

— 海洋的水域污染治理，列入 7432（海洋环境服务）；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活动，列入 9224（社会事务管理机

构）。 

7722 大气污染治理 

指对大气污染的综合治理以及对工业废气的治理活动。 

◇包括下列大气污染治理活动： 

— 大气污染治理服务； 

— 汽车尾气污染治理服务； 

— 燃烧煤烟污染治理服务； 

— 制造业废气污染治理服务； 

— 工矿粉尘污染治理服务； 

— 建筑工地粉尘污染治理服务； 

— 其他空气污染治理服务。 

◆不包括： 

— 污染监测活动，列入 7461（环境保护监测）；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活动，列入 9224（社会事务管理机

构）。 

7723 固体废物治理 

指除城乡居民生活垃圾以外的固体废物治理及其他非危险废

物的治理。 

◇包括下列固体废物治理活动： 

— 化工产品废弃物治理服务； 

— 矿物油废弃物治理服务； 

— 金属矿物质废弃物治理服务； 

— 废旧机械设备治理服务； 

— 非金属矿物质废弃物治理服务； 

— 工业焚烧残渣物治理服务； 

— 建筑施工废弃物治理服务； 

— 其他固体废物治理服务。 

◆不包括： 

— 污染监测活动，列入 7461（环境保护监测）； 

— 固体废物提炼金属的活动，列入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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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说明 

加工业）和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相关分类中；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活动，列入 9224（社会事务管理机

构）。 

7724 危险废物治理 

指对制造、维修、医疗等活动产生的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的危险废物进行收集、贮存、利用、处理和处置等活动。 

◇包括下列危险废物治理活动： 

— 医疗及药物废弃物治理服务； 

— 腐蚀性废弃物治理服务； 

— 有毒性废弃物治理服务； 

— 爆炸性废弃物治理服务； 

— 危险废弃物治理； 

— 危险废弃物处置； 

— 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弃物； 

— 其他危险废物治理服务。 

◆不包括： 

— 污染监测活动，列入 7461（环境保护监测）； 

— 危险废物提炼金属的活动，列入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和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相关分类中；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活动，列入 9224（社会事务管理机

构）。 

7725 放射性废物治理 

指对生产及其他活动过程产生的放射性废物进行收集、运输、

贮存、利用、处理和处置等活动。 

◇包括下列放射性废物治理活动： 

— 辐射污染治理服务； 

— 辐射污染防护服务； 

— 放射性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理等服务。 

◆不包括： 

— 污染监测活动，列入 7461（环境保护监测）；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活动，列入 9224（社会事务管理机

构）。 

7726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 

◇包括下列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活动： 

— 工矿企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咨询服务； 

— 污染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服务； 

— 污染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服务； 

— 污染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服务； 

— 污染地块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效果评估（含长期跟踪监测、

评估）服务； 

— 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咨询服务； 

— 农用地土壤安全利用咨询服务； 

— 受污染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 

— 土壤污染生物修复服务； 

—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 

— 支撑农田土壤污染防控与修复工程化； 

— 支撑有机污染场地修复技术工程化； 

— 支撑重金属污染场地修复技术工程化； 

— 支撑农田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工程化； 

— 支撑重金属污染农田修复技术、产品与装备工程化； 

— 支撑重金属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替代种植技术、产品工程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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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说明 

— 支撑农业有机废弃物无害化消纳利用技术与装备工程化； 

— 其他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 

7727 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 

指为噪声与振动的污染防治和建设工程提供测试分析、影响评

价、技术咨询、工程应用、设施运营等相关环境服务活动。 

◇包括下列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活动： 

— 噪声与振动测试分析服务； 

— 噪声与振动影响评价、评估服务； 

— 噪声与振动控制技术咨询服务； 

— 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应用服务； 

— 噪声与振动控制设施运用服务； 

— 工业企业噪声与振动污染治理服务； 

— 建筑施工噪声与振动污染治理服务； 

— 交通噪声污染治理服务； 

— 社会生活噪声与振动污染治理服务； 

— 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 

— 噪声污染治理服务； 

— 其他噪声与振动污染治理服务。 

◆不包括： 

— 噪声与振动防控监测服务，列入 7461（环境保护监测）； 

— 噪声与振动防控技术研究，列入 7320（工程和技术研究和

试验发展）； 

— 噪声与振动防控工程设计，列入 7484（工程设计活动）； 

— 噪声与振动防控培训教育，列入 8391（职业技能培训）； 

— 噪声与振动防控技术推广，列入 7516（环保技术推广服务）； 

— 噪声与振动防控产品检测、认证，列入 7452（检测服务）

或 7455（认证认可服务）。 

7729 其他污染治理 

指除上述治理以外的其他环境治理活动。 

◇包括下列其他污染治理活动： 

—光污染治理服务； 

—地质灾害治理服务； 

— 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 

— 环境应急治理服务； 

— 其他未列明污染治理服务； 

—其他未列明环境治理服务。 

◆不包括： 

—污染监测活动，列入 7461（环境保护监测）； 

—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活动，列入 9224（社会事务管理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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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业务活动类别填报代码 

——依据国家统计局印发的《部门服务业财务统计报表制度（试行）》（2022 年统计年报和 2023 年定期统计报

表）中生态环境部的分工内容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网络

版）》编制。 
填报代码 业务活动名称 对应国民经济行业代码 

1 环境与生态监测检测服务 746 

11 环境保护监测 

7461 

1101 环境评估服务 

1102 空气污染监测服务 

1103 水污染监测服务 

1104 固体废物监测服务 

1105 危险废物监测服务 

1106 放射性废物监测服务 

1107 噪声污染监测服务 

1109 其他环境监测服务 

12 生态资源监测 

7462 

1201 土壤质量监测服务 

1202 沙漠化监测服务 

1203 森林生态监测服务 

1204 湿地生态监测服务 

1205 地质环境监测服务 

1206 海洋资源监测服务 

1207 野生动物调查与监测服务 

1208 珍稀濒危野生植物调查与监测服务 

1209 外来物种调查与监测服务 

1210 草原生态检测服务 

1211 生态效率评价服务 

1219 其他自然生态监测服务 

13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监测 

7463 
1301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 

1302 外来入侵物种疫源疫病监测 

1309 其他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 

2 生态保护 771 

21 其他自然保护 

7719 

2101 生态功能保护区管理服务 

2102 生态示范区管理服务 

2103 森林固碳服务 

2104 生态保护区等管理服务 

2109 其他未列明自然生态保护服务 

3 环境治理业 772 

31 水污染治理 

7721 

3101 工业废水治理服务 

3102 农村污水治理服务 

3103 流域水环境（含黑臭水体）综合治理服务 

3104 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服务 

3105 水库污染治理服务 

3106 地下水污染治理服务 

3107 地表水-地下水协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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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代码 业务活动名称 对应国民经济行业代码 

3109 其他水污染治理服务 

32 大气污染治理 

7722 

3201 汽车尾气污染治理服务 

3202 燃烧煤烟污染治理服务 

3203 制造业废气污染治理服务 

3204 工矿粉尘污染治理服务 

3205 建筑工地粉尘污染治理服务 

3209 其他空气污染治理服务 

33 固体废物治理 

7723 

3301 工业固体废物治理服务 

3302 农村畜禽废物治理服务 

3303 污泥处置服务 

3304 建筑施工废弃物治理服务 

3309 其他固体废物治理服务 

34 危险废物治理 

7724 

3401 医疗及药物废弃物治理服务 

3402 腐蚀性废弃物治理服务 

3403 有毒性废弃物治理服务 

3404 爆炸性废弃物治理服务 

3409 其他危险废物治理服务 

35 放射性废物治理 

7725 

3501 辐射污染治理服务 

3502 辐射污染防护服务 

3503 放射性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理等服务 

3509 放射性废物其他治理服务 

36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 

7726 

3601 矿山复垦污染场地治理与修复服务 

3602 农田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 

3603 工业污染场地治理与修复服务 

3609 其他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 

37 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 

7727 

3701 工业企业噪声与振动污染控制服务 

3702 建筑施工噪声与振动污染控制服务 

3703 交通噪声污染控制服务 

3704 社会生活噪声与振动污染控制服务 

3709 其他噪声与振动污染治理服务 

39 其他污染治理 

7729 

3901 光污染治理服务 

3902 地质灾害治理服务 

3903 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 

3904 环境综合整治服务 

3905 环境应急治理服务 

3909 其他未列明环境治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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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向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具体统计资料清单 

年度统计资料：本制度将向国家统计局报送企业财务状况、行政单位财务状况、事业单位财务状况

3 张报表中全部指标的各省级行政区域汇总数据， 

年度名录资料：本制度将向国家统计局提供环境服务业财务统计调查单位名录年度变动情况。 

 

 

(五)向统计信息共享数据库提供的统计资料清单 

年度统计资料：本制度提供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于每年统计结束后在生态环境部系统内共享使用。 

 
 



抄　送: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抄送：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2024年 3月 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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